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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言 : 有關建築師於申請建築許可之圖說是否需簽章l案，請查

日召 。

言兌明 : 

訂 一、 依據本部營建署素陳建築改革社106年10 月 24 日(建改)字

線

第 1 061024號函辦理。

二 、按建築法第 1 3條規定: 1"本法所稱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

為建築師 ，以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為限 。 但有關建築物

結構及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，除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

建築物外，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

技師負責辦理，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 。 . . . . .. J 是建築師應

負之連帶責任並不因有無於專業技師之簽證報告、執行業

務所製作之圓樣及書表簽名或蓋章而改變 ， 合先敘明。

三、又按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 9條規定

「 專業技師辦理簽證業務時，其簽證報告、執行業務所

製作之圈樣及書表，應由技師本人簽署 ， 並加蓋技師執業

圖記，簽證報告並應載明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許可文號 。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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